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黄陂分中心

核 实 通 知 书
武汉科泓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据职工投诉，你单位存在违反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情况，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黄陂 分中心已于 2025年10月23日向你单位下发《行政执法调查通知书》。现依据调查情况及职工与你单位提供的相关证据资料，向你单位核实确认如下信息：
你单位应为职工 张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段为 2018年10月-2025年3月 ，为职工 王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段为 2023年10月-2025年3月，为职工 陈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段为 2023年10月-2025年3月，为职工 张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段为 2017年1月-2025年3月；
2、你单位应为职工 张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金额为 19254.75元，为职工 王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金额为 2971.00元 ，为职工 陈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金额为 3252.56元 ，为职工 张某 补缴住房公积金的金额为 23065.60元 。（后附缴存基数、比例及金额认定明细表）。
如你单位对以上有异议，须在收到本通知 5 个工作日内向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黄陂 分中心提出书面异议，并同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逾期未回复将视为无异议或放弃申辩，我单位将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做出相应处理，同时将不良信息纳入武汉住房公积金信用评价管理体系并上报武汉市信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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